三陕政联〔2024〕5号　　　　　　　　     签发人：张晓丹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18号提案的

答   复
　　　　　

马金亮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城乡居民大病救助保障措施，让更多居民不返贫”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区卫生健康事业的支持和关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发生变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城乡生活困难群体。为逐步解决这一难题，我委联合区人社局、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实施了《关于印发三门峡市陕州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实施方案》（三陕卫计〔2017〕33号)、《陕州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患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诊疗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三陕卫计〔2017〕24号)，按照“分类管理、定点救治、动态追踪”的救治模式，通过统筹协调医疗资源、规范医疗行为、提升救治水平，减轻大病患者费用负担、加强疾病早期筛查等举措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51个，其中区级综合医院2所（区人民医院、区第一人民医院），乡（镇、街道）卫生院16所，公共卫生机构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机构1所，村卫生室256个，个体诊所78个。
二、主要做法

（一）扩大救治病种范围

为推动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建立完善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工作要求，我区进一步扩大救治病种范围，从2017年的9个病种扩大到2019年的25个病种，再到2020年的30个病种（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心病、胃癌、食道癌、结肠癌、直肠癌、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瘤、膀胱癌、卵巢癌、肾癌、急性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白内障、尘肺、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多药结核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重性精神疾病），各单位及时摸清新增病种和新发病患者底数并及时通过“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报送专项救治病例信息，实行建档管理，发现一例，建档一例，治愈一例，销号一例，截止目前，全区患有食管癌、胃癌等疾病在内的30种大病人员共886人，均已享受大病救治服务。

保障医疗救助制度运行

1.严格政策执行。陕州区2019年至2022年4月执行《三门峡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三医保〔2019〕66号）文件，将低保、五保、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纳入救助范围；2022年5月起按照《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门峡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三政办〔2022〕18号）文件要求，对于低保、五保、返贫致贫人口可直接享受救助政策，低保边缘户、农村易致贫返贫人口、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可依申请享受救助政策，救助比例及封顶线政策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执行。
2.分类参保资助。我区医保局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将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低保、五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风险未消除监测人员纳入资助参保的对象，其中五保人员全额资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风险未消除监测人员、低保人员按80元标准进行资助,2023年共资助11365人，115.81万元。

3.资助参保支出。参保资助由我区医保部门对当地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提供的人员信息数据进行参保比对，凡是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均可享受参保补贴政策。医保部门将应享受人员反馈至各乡镇进行核对，核对完成后由医保部门向区财政部门申请补贴资金（从医疗救助资金中列支），由区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至各乡镇财政专户，乡镇工作人员收集应发放人员账户后通过银行直接发放。

4.市域内一站式结算。就诊患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再与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对账，核对无误后进行拨付。市域外不能直接享受救助政策的人员可到我区医保窗口递交救助申请资料，医保经办机构将在30个工作日内给予结算。

（三）提升医疗救治和服务水平

一是按照保证质量、方便患者、管理规范的原则，选定区人民医院和区第一人民医院为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其他医疗机构配合后续康复治疗；二是为提升救治水平，两家区级医院制定了院内切实可行的《大病救治实施方案》，分别成立了大病专项救治领导小组和专家组，严格按照疾病诊疗指南规范等要求，细化具体临床路径和诊疗方案，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设置相对固定的病区（病房），必要时进行集中收治；三是2021年我区投入800余万元为乡镇卫生院配备了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心电监护仪、呼吸机、心电图等医疗设备96台，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硬件设施；2023年3月份我区在观音堂中心卫生院120急救站的基础上，依托菜园卫生院建设完成了“陕州区人民医院菜园急救站”，进一步打通了院前急救的“最后一公里”，缩短了急救半径和平均反应时间，有效缓解辖区群众“就近就医”的难题。四是为确保数据质量，强化数据管理，我委加强与乡村振兴、医保等有关部门沟通，保障各类数据和政策联动，定期登录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及时完成全员救治信息填报、30种大病专项救治信息填报，及时完成乡村振兴监测对象慢病服务、签约管理等信息维护。截止目前，全口径监测对象12941户，38885人，其中脱贫户10354户，32858人；三类重点监测户2587户，6000人。针对不同监测对象，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健康帮扶措施。

（四）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1.科学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各单位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保基本、兜底线”的原则，优先选择基本医保目录内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诊疗技术和药品、耗材等，科学测算相关病种费用，陕州区目前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数280余种，基本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2.建立健全医疗行为监管机制。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医保政策，合理收费，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2023年3月份开展为期一年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收受“红包、回扣”不良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并制定实施了《陕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收受“红包、回扣”不良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三陕卫〔2023〕37号)，通过开展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收受“红包、回扣”不良行为专项治理行动，严肃查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诊疗技术规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过度检查、不合理用药等行为，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的制度规范，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此次专项行动共自查病历530余份，处方25992余张，发现不合理用药处方137余份，完成整改137余份。

3.积极推广适宜技术。为持续降低医疗成本，充分发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中的优势和作用，我区积极争取上级中医馆建设项目，建设完成中医馆14家，其中省级示范中医馆1家，各中医馆积极推广针灸、推拿、拔罐、按摩、敷贴、刮痧、药膳等非药物治疗手段，对农村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起到了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五）加强疾病早期预防，提高居民防病意识
1.组织专家深入乡村和社区，开展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广泛传播健康知识，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和防病意识，2023年共开展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80余场，受益群众9000余人次。

2.扎实开展“两癌筛查”“免费产前筛查”“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等疾病早期筛查工作，目前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乡低保的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1619人，筛查率101.86%；乳腺癌筛查1639人，筛查率102.05%。免费产前超声筛查率77.48%，超出省定目标12.48个百分点；血清学产前筛查率70.9%，超出省定目标5.9个百分点；新生儿免费“两病”筛查率98.9%，超出省定目标3.9个百分点；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率97.99%，超出省定目标2.99个百分点。通过早发现、早治疗，降低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减轻患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三、下一步打算

1.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人才培养、特色科室建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2.研究制定卫生人才引进和培养的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持续提升全区医疗水平；

3.加强与医保、民政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有关政策措施，强化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深入推进大病救治工作。

4.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大病救助政策，持续普及疾病预防知识，不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再次感谢您对我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与关注和支持。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市陕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  3832077　　　　　　　

联系人：吴燕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 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 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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